
國立體育大學低氧艙實驗室(校內)借用辦法 
借用人務必詳讀下列各項注意事項，並確實遵守其規定，若未依規定操作而發生安

全意外，將自負其責任。 

 本實驗試僅供校內研究及運動代表隊特殊訓練使用，非校內人員借用本實驗室請依

本校場館設施營運管理收費辦法辦理。 

 本實驗室之借用，請於一週前事先預約並填寫借用申請單。 

 借用申請單未填寫完整者，不予借用。 

 借用本實驗室需經實驗室負責人同意且簽章。 

 未符合以上所有規定者，得終止其借用權益。 

 凡儀器操作不當以至造成污染或損壞應儘速報告，若有故意隱瞞一經查獲將加重處

分，且壞損維修費用由借用人員支付。 

 申請表合併實驗計畫檢送保管人員，使用後立即歸還實驗室鑰匙，逾期者不得續

借。 

 

使用者在使用本實驗室之各項儀器、設備、軟體及場地期間，如有下列所述之情況，

願意接受被終止使用權之處分並負完全之賠償責任： 

 

1. 未於一週前事先預約並填單而使用任何儀器或場地。 

2. 未經實驗室負責人同意使用任何儀器設備或場地。 

3. 因操作使用不當，造成實驗室儀器之損壞。 

4. 逾期未歸還實驗室鑰匙。 

5. 實驗室未歸還而擅自借予他人使用。 

6. 實驗室使用結束後，未將場地清理並恢復原狀。 

7. 儀器歸還時未保持其完整性。 

 

對於使用過程中所發生的意外狀況，應能夠立即登錄事件和原因，並主動告知實驗室

負責人。 

    本人已經閱讀並了解上述低氧艙實驗室借用辦法之所有規定且願意遵守。 

 

申請人簽章：                             單位：                       

      手機：                           e-mail：                        

 

申請人指導教授簽章：                     

 



國立體育大學低氧艙實驗室(校內)借用申請單 

申請人姓名：          系所：            

聯絡電話：           e-mail:            

計畫指導老師：                          聯絡電話：                  

用途： 

□教師研究計畫 

□博士、碩士論文(論文通過計畫者)  

□研究生專題研究 

□大學部學生專題研究 

□其他 

系主任 實驗室負責人 指導老師 實驗室負責人連絡方式 

 

 

 

 

  單位：陸上系 

姓名：王國慧 

電話：03-3283201#2222 

      0928294900 

信箱：kimw@ntsu.edu.tw 

 


